
- 1 -

内医保办字〔2023〕58号

关于做好自治区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

落地执行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医疗保障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：

为全面落实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措

施，保障广大患者及时享受改革成果。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

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》

（医保发〔2022〕27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

落地执行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价采函〔2023〕39号）部署安排，

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和执行时间

（一）实施范围：所有公立医疗机构（含军队医疗机构，

下同），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主动参与。

（二）中选结果：《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

中选品种清单》《口腔牙冠竞价挂网拟入围结果》（详见附件 1、

2）。

（三）执行时间：2023年 4月 20日零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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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采购周期：采购周期为 3年。采购周期内，每年签

订采购协议。

二、采购与使用

中选产品由自治区统一进行增补挂网，并按中选价格进行

采购使用。严格落实由生产企业自主选定配送企业的要求，医

疗机构、中选企业和配送企业签订三方购销协议。医疗机构完

成约定采购量后，仍应优先使用中选品种。超出约定采购量的

部分，企业仍应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，不得拒绝或推诿，直至

采购周期届满。约定采购量内的产品，因企业原因不能及时配

送影响临床使用的，医疗机构在与中选企业充分沟通后，可临

时选择价格适宜的其他中选产品。任何一方不得以费用控制、

使用产品规格数量限制及配送企业开户等为由影响中选产品的

采购和使用。中选企业、配送企业要按医疗机构需求及时配送

中选产品、提供手术专用工具和伴随服务，保障临床使用。

各中选企业、医疗机构和配送企业可登录内蒙古医保信息

平台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配送关系确认和

三方协议签订工作。各方要严格履行采购合同，不得再订立背

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合同或提出除合同之外的任何利益性

要求。

三、种植体系统协议采购量和价格确定

医疗机构在使用集采中选产品系统时，可在同一中选产品

系统内根据临床需要选择不同规格、型号的部件组套使用。种

植体和修复基台按协议采购量执行采购，配件包不计入协议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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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量。配件包按实际需要决定是否使用，如需使用，则按中选

产品系统内该部件的中选价格采购。医疗机构使用非专用的动

力工具费用、配套工具产生的清洗消毒等相关费用，按规定由

医疗机构承担。原则上中选的种植体和修复基台应组套采购，

因临床需要按部件单独采购的，可按部件采购。采购协议量完

成情况，将以同一产品系统的种植体和修复基台（含中选的个

性化基台）按照 1:1比例，以实际采购完成的套数进行统计。

医疗机构与中选企业在《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

量采购文件（LM-OI-2022-1）》发布前已有协议，且同一产品系

统价格低于中选价格的，可继续执行原协议约定的价格。非中

选口腔种植体系统产品中包含中选产品部件的，按该部件的中

选价格挂网，其他部件自治区将结合实际交易价格等情况，合

理设定挂网价格高线，引导相关企业逐步将价格调整至合理水

平。

四、牙冠竞价挂网

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已对单牙种植用全瓷牙冠开展竟价挂

网，平均入围价 327元，最高入围价 656元。非中选牙冠产品

自治区将参照四川牙冠竞价挂网规则制定竞价挂网实施方案。

医疗机构自行加工制作牙冠的，可按照适当的成本回收率，参

照竞价挂网结果自主确定价格并按规定挂网。其他类型牙冠参

照单牙种植用全瓷牙冠的价格挂网。

五、全面实施全流程调控

自治区范围内公立医疗机构要全面落实口腔种植医疗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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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、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、牙冠竞价挂网“三位一体”的综

合治理措施。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要积极响应“三位一体”

综合治理措施。医疗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，实行医疗服务、种

植体，牙冠分开收费，明码标价。公立医疗机构的种植体系统

和牙冠耗材按挂网价格“零差率”向患者收费;引导民营医保定

点医疗机构的种植体系统和牙冠耗材按“零差率”销售;鼓励民

营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少加价或不加价销售种植体系统和牙冠

耗材。倡导各类医疗机构在落实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全流程调控

价格的前提下，向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，通过技术劳务价值

获得回报。

六、货款结算

医疗机构采购中选产品，自收到货物后应及时验货入库，

并将相关信息上传平台。结算周期内医疗机构与企业应及时结

清货款，结清时间不得超过交货验收合格后次月底。

七、确保平稳有序落实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深刻认识口腔种植专项治理

和口腔种体系统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重要意义和主要目

的，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好相关配

套措施，平稳推进集采结果落地实施。

（二）做好政策宣传引导。各地要从医疗机构和患者端双

向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。讲明政策要求和实施安排，

确保全部通知到位、宣讲到位。组织口腔种植医疗机构主动在

本机构明显区域既公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调控目标、种植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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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冠中选价格和咨询电话，又公示医疗机构实际收费标准，方

便患者比对，接受患者监督。要部署将致医疗机构和患者的一

封信（附件 3.4），张贴在医疗机构收费窗口并发放给患者。4

月 20日起，各地要在官方网站醒目位置长期公布本区域口腔种

植医疗机构名单，包括医疗机构信息（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

等）、是否参与专项治理、签署全流程调控承诺函、使用中选种

植体系统和牙冠、对外公示等，为患者提供就医指引，对不接

受全流程调控的医疗机构，要使用一定的警示标识等方式提示

价格风险。要同步公开投诉举报渠道，接受患者对医疗机构价

格和收费问题的反馈，并及时纠正不当价格行为。

八、开展专项治理“回头看”

6月份起，各地要组织开展口腔种植专项治理“回头看”，

重点检查本区域内价格排名靠前、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医疗机

构。针对承诺参与专项治理的医疗机构，重点关注其是否严格

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目标，新制定的医疗服务价格水

平，是否对种植体和牙冠耗材实行明码标价，是否存在植骨服

务量异常增长等情形，对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做好督促整改工

作。对于检查发现的重复收费、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、以次充

好等违法违规线索，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，及时协调沟通，及

时解决。

附件：1.口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

品种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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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口腔牙冠竞价挂网拟入围结果

3.致广大口腔种植患者的一封信

4.致医疗机构的一封信格式

5.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咨询电话

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4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